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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炉府发〔2023〕69 号

重庆市武隆区火炉镇人民政府
关于全面做好 2023 年秋季秸秆禁烧工作的

通 知

各村、机关各内设机构、镇辖各单位：

为确保完成 2023 年全年秸秆焚烧“零火点”目标，现就全

面做好秋季秸秆禁烧工作安排如下：

一、强化领导，明确职责

按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”要求，落实属地管理职责，成

立秸秆禁烧工作领导小组，由镇长黄明鱼同志任组长，其他班子

成员任副组长，各办室负责人、各村支部书记为成员。领导小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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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设办公室在镇农业服务中心，由刘坤霜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

统筹推进全镇秸秆禁烧工作。各村党支部是本村秸秆禁烧的责任

主体，村支部书记为第一责任人，各村联系办室与各村实行责任

捆绑，全镇实行包社责任人网格化管理模式，禁烧任务责任到人、

细化到田。

二、强化措施，明确任务

（一）加大动员宣传。一要充分利用广播、宣传车、条幅、

标语、明白纸、显示屏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禁烧的政策要求、处

罚措施等，给秋收群众传递明确的禁烧信号。二要及时召开动员

大会，对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进行安排部署，火炉派出所主

要负责同志要赴各村现场进行相关法律法规专项知识培训。三要

深入村组开展宣传动员，尤其是对外出返乡人员的宣传教育，让

广大群众充分知晓秸秆禁烧方面的法律法规。四要加大移风易俗

宣传，杜绝祭祀焚烧造成的田地过火引燃现象的发生。

（二）加强巡查监管。一要切实做到“四离一集中”（秸秆

离田、离路、离河、离林和集中堆放），严禁将秸秆随意堆放在

田边地头、输电线路周边，严禁倾倒秸秆至河道沟渠。二要实行

全天候巡查和值班制度，坚持“空间有责、时间无息”的巡查原

则，保持手机畅通，一旦发现火情要及时扑灭、及时查处。三要

加强应急处置。健全火情快速处置制度，各村要以农业社为单位，

成立一个应急小分队，每队不少于 5 人，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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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好打捆集中堆场的防火巡查，分队人员报镇农服中心备案。四

要与各村社长签订秸秆禁烧承诺书。各村要充分利用监控平台，

安排专人不间断实时监控，对发现的火点，要及时迅速通知人员

赴现场扑灭并第一时间拨打 77791119 或 77791071 火情报警电

话。

（三）加大执法力度。坚持露头就打、顶格处理，从重查处，

依法严惩“第一把火”，坚持惩前毖后，用好严惩“第一把火”

的警示教育。对露天焚烧秸秆、落叶、垃圾等产生烟尘污染的违

法行为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，并倒查追究

村民组、村“两委”和镇监管责任人的责任。对阻碍执行公务的，

由公安机关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处罚，构成

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（四）鼓励引导做好秋种。各村全面推行秸秆粉碎打捆工作，

协调做好打捆临时堆场的合理设置和安全防范工作。积极推进农

业生产大托管改革试点工作。大力宣传粮食安全，全面推进秋种

工作，做到应种尽种，杜绝秋季闲茬田过多引发秸秆焚烧现象。

三、严明纪律，严格奖惩

（一）严明工作纪律。在禁烧期间，严格做好秸秆禁烧期间

的值班值守。镇纪委在重点时段对镇村干部在岗在位、履行职责

等情况进行效能督查，对不能执行请销假制度及作息时间的给予

通报批评、诫勉谈话直至党政纪处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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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严格考核。年度“零火点”目标任务与各村季度、年

度考核挂钩。被市、区级督查发现焚烧火点的，在季度考核中每

个“火点”扣 1 分，被镇级督查发现的，每个“火点”扣 0.3 分。

重庆市武隆区火炉镇人民政府

2023 年 8 月 16 日

重庆市武隆区火炉镇党政办公室 2023年 8 月 17日印发


